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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照顧經濟困難無法於開學 2週內繳交學雜費之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四年制產學合

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為使能安心就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之分期付款項目依每學期各系應繳之學雜費總額而定，緩繳金額以「東南科技大學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學雜費分期付款申請

表」核定之。 

三、申請檢附資料： 

(一) 東南科技大學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學

雜費分期付款申請表。 

(二) 當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四、申請分期付款之學生應於開學 2週內填寫東南科技大學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四年制產學

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學雜費分期付款申請表後，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申請，並會

請註冊組、總務處、會計室審查確認，陳送校長核定。 

五、分期繳納日期及金額： 

(一) 分期付款以四期為限，第一期最少應為當學期學雜費之四分之一。 

(二) 第一期款項應於申請時完成繳納。 

(三) 申請分期金額應於該學期第 16週前清償完畢。 

六、倘若學生生活經濟確實困難，無法如期繳清當學期之學雜費，可申請延遲繳款至下一學期開學

日前繳清前一學期所有欠款。大學四年級最後 1學期學雜費須於開學日前完成繳交(不可分

期)。 

七、倘若學生違反第六條之規定，無法於延遲繳款期限前繳清學雜費，則依本校學則第 23條第二

款逾期未註冊退學辦理。 

八、繳費期限如逾期一週未繳款者，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與導師催繳。 

九、申請人因故休、退學者，應依教育部休、退學退費標準計算一次繳清餘額。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